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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247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转发《关于实施海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
教师学科专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市直属中小学校：

现将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实施

海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学科专业能力提升培训项目的通知》

的通知(琼师训〔2021〕120 号)文件通知转发给你们(见附件）。并

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训对象

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

二、名额分配

（一）小学：第一小学、实验小学、第七小学、第九小学各

选派 1 名教师参加培训。

（二）中学：第一中学、海南中学三亚学校、第四中学、八

一中学各选派 1 名教师参加培训。

三、培训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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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6月 28 日印发

集中培训的时间、地点详见附件 1。

四、培训经费

参训学员集中培训期间培训费、食宿费、资料费等由项目

专项经费支出。往返交通费、差旅费等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五、报名要求

请各市直属相关学校认真落实好参训学员名单，并于 7 月 1

日前将参训学员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2）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：

13907607972@163.com。同时，要求参训人员按规定的时间、地

点参加集中培训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学科专业能力提升培训

项目的通知

2.参训学员信息汇总表

3.培训期间疫情防控要求及证明材料提交样式参考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6 月 28 日

(联系人：黄老师，电话：13907607972。)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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